成年新裝扮
～臺北市成年禮活動代表性服裝設計比賽辦法～

一、企畫目的

我國傳統文化中特別強調「男子二十弱冠，女子十五及笄」，代表了青少年另一個人生階段的開始，也意味著開始承擔個人、家庭與社會身份及責任的重大轉變；成年禮儀式象徵少年已由家長的保護，轉化為青年「開創新生活」及「自我負責」的開始，期勉每一位轉大人的青年積極面對挑戰、面對未來、面對自己、面對社會與國家，並經由參與此項深具傳統意義之文化傳承儀式，達成認知生命價值中惜福與感恩的意義，承擔繼往開來的社會責任及開創亮麗美好的人生。

成年禮為生命禮儀之一環，為使成年禮活動具傳統又不失現代風格，並充分展現其意涵及型塑本市精緻禮俗文化，擬統一規劃製作參加者代表性服裝，藉以營造具紀念性、莊嚴之成年禮，並讓禮俗與服裝配合，加深文化傳承意義，透過本次服裝設計比賽活動的辦理，讓創意人才有機會將成年禮在傳統儀式中，展現獨特禮俗文化風格。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三、實施內容及方法

（一）設計主題：『成年新裝扮』

（二）設計內容：

成年禮活動參加者代表性服裝

(1)設計類別：慶典服飾
(2)設計對象：18歲之青年男、女

(3)設計服裝：分男生、女生2款，並搭配符合主題領巾或圍巾 

（三）參賽資格：對服裝設計有經驗之社會人士或對服裝設計有興趣的在校學生
（四）比賽方式：

1.報名及徵稿：自98年5月11日～6月10日

2.初賽評選：暫定98年6月19日，採書面審查作品冊方式進行評選，至多徵選10名進入決賽

3.決賽評選：暫定98年7月10日，採模特兒動態方式評選取前三名及佳作2名
4.發表會：預定98年8月29日(結合98年度聯合成年禮活動)

（五）作品規格

· 服飾圖稿

1.以參加成年禮儀式之男生、女生為設計範圍，並依成年禮特有元素風格特色為發想，運用主題設計代表臺灣文化意涵且具實用性的服裝作品，每套服裝以一張8開橫式尺寸之硬式厚紙版彩紙繪製成著色圖稿（需清楚顯示顏色、型式及正反面樣式），另需包含設計主題、靈感來源、設計理念（500字以內）及服裝正反面機械圖，並貼上所使用之主副料。

2.製作完成之服裝作品，其款式、布料需吻合設計稿，否則不予計分。

· 完成服飾

1.所有服裝及配件請於非表面處以寬6cm*長3cm小布塊標明參賽編號。

2.每套服裝請以衣架與拉鍊封閉式衣套保護，並於每套保護衣套外之~上衣/後領中心上方假縫參賽編號及服裝全身正反面照片。

3.如未依上述規定加註標示，致物品遺失，未能完整展出，將由參賽者自行負責，不得異議。

4.決賽之服裝展示請參賽者自行準備模特兒。

＊參賽作品可以郵寄或快捷寄達，其所有運送費用請參賽者自行負擔。繳交作品必需於規定期限前送達，逾時未繳交即取消資格。若因運送所造成損傷、遺失，參賽者需自行負責不得異議。請自留繳交作品之影本或相片，送件後不論入選與否一律不退件。

（六）評審方式：將邀請資深設計師或服裝設計學者專家、媒體工作者擔任評審，使評審作業達公平、客觀。

（七）評分標準：
1.初賽：圖稿與主題契合度30％、實用性25%、創意25%、
舒適感20％
2.決賽：實用性55%、創意30% 、製作技巧15%

（八）獎勵內容:

第一名：1名，獎狀1只、獎金新臺幣5萬元（代扣繳10％稅額5,000元）。

第二名：1名，獎狀1只、獎金新臺幣3萬元（代扣繳10％稅額3,000元）。
第三名：1名，獎狀1只、獎金新臺幣1萬5,000元。

佳  作：2名，獎狀1只、獎金新臺幣5,000元。
四、其他

（一）得獎者及得獎作品將在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網站中介紹報導。

（二）首獎作品將成為98年度臺北市聯合成年禮活動參加者之服裝，並需協助後續服裝製作事宜。
（三）主辦單位擁有作品及其圖像、文字之使用權，含公開展覽、宣傳、攝影、出版發行、修改建議等權利。

（四）所有入選作品於活動結束後，初選所有參賽設計樣稿及進入決賽評選服飾應無條件留予主辦單位作為推廣使用。

（五）郵寄地址：臺北市市府路1號9樓中央區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第三科，聯絡人：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8396葉小姐。 

「臺北市成年禮活動代表性服裝設計比賽」報名表

姓名：                            出生日期:

（中/英文（請以護照上的羅馬英譯為準））

選用布樣編號及數量（碼數）：
E-mail：

聯絡電話：（O）              （H）             （行動電話）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學校名稱：              科系（所）：                年    級：

參賽承諾書

本人報名參與臺北市政府民政局主辦之「臺北市成年禮活動代表性服裝設計比賽」，保證已確實瞭解比賽規則及願遵守評選之各項規定並承諾：

一、本人之設計作品確為自行創作，且不曾對外公開發表，絕無抄襲、盜用、冒名頂替或侵犯他人權益與著作權等情事。評選過程中若有不符本辦法規定，本會有自行決定是否予以參賽之資格，並追繳頒發之所有獎勵，如造成第三者權益損失，參賽者需自行負責不得異議。

二、倘因延遲繳交作品或因個人未遵守作業時間導致淘汰，本人絕無異議。

三、本人絕對遵守競賽簡章之所有規範及評審委員之決議。

四、本人獲獎後，願履行各項應盡義務，俾利推廣本項競賽活動宗旨。

此致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本人證明上述各項資料正確無誤並同意遵守競賽各項規定，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98年    月    日
「臺北市成年禮活動代表性服裝設計比賽」作品說明表
	設計主題
	

	靈感來源
	

	設計理念
	

	預估製作價格（每套）：


備註：請用條列式說明，文字500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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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由執行單位填寫）





繳件專用信封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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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中央區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第三科)   收


「臺北市成年禮活動代表性服裝設計比賽」  











報名編號            （由執行單位填寫）


                                                  □報名表


□作品說明電子檔


                                                      □作品冊（含電子檔）


本人已確定資料全數繳齊，若經查資料


不符或未齊全，視同放棄且絕無異議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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